
 

申請序號（由分會填寫）： 

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補助受保護人      學年第     學期資助就學申請書 

申 
 
請 
 
人 

》學生姓名 》性別 》出生日期 》聯絡電話/電子郵件 

 □男 □女 年   月   日 
電    話： 
手    機： 
電子郵件： 

》聯絡住址 

□□□        縣(市)        鄉鎮市區            路(街)      段      巷      弄        號      樓之 

》就讀學校名稱 》類別 》科系班別 》年級 

 
□日間部□夜間部 
□進修部 

  

》申請學生簽名：       蓋章         》家長或監護人簽名：       蓋章       關係： 

(申請學生未成年者，欄由家長或監護人代簽及蓋章，並於欄簽章；申請學生已成年者，欄由學生本人親簽及蓋章，家長或監護人欄免簽章)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下列表格由分會填寫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》申請資助就學檢附文件 

一、必備文件： 

 □ 本申請書【請確實填寫欄位並簽章】 

 □ 申請人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【同戶多位申請人，僅須附 1份】 

 □ 本學期繳納學雜費之證明文件正本【如遺失請學校補發】 

 □ 申請人本人及其父母之最新年度所得、財產證明文件【請向國稅局申請】或□低收入戶證明、□中低收入戶證明 

二、其他證明文件：□ 申請人指定匯款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 

》類別 》金額 》類別 》金額 

□ 國小 2,000元 □ 國中 3,000元 

□ 公立高中 3,800元 □ 私立高中 13,500元 

□ 公立高職 3,200元 □ 私立高職 18,900元 

□ 高職自給自足班 7,300元 □ 高職實用技能班 1,500元 

□ 公立五專前三年 7,700元 □ 私立五專前三年 20,800元 

□ 公立大專院校、五專後二年及二專 13,600元 □ 私立大專院校、五專後二年及二專 35,800元 

□ 夜間學制(含進修學士班、進修部) 14,300元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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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符合 □不符合 具有政府立案學校之在學學生身分，五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 實歲年齡滿          歲 

□符合 □不符合 
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規定，因犯罪行為被害而□死亡者之子女，或□受重傷者本人或□其子
女。 

□符合 □不符合 
符合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國民小學至大專院校（□不含碩、博士班）。 
但□延長修業年限、□重修及□補修者，不得申請。 

□符合 □不符合 實際繳付之就學費用逾本要點資助金額者。 實際繳付            元 

□符合 □不符合 自犯罪被害發生時起未逾六年。 
年    月    日發生 

□滿六年 □未滿六年 

□符合 □不符合 □如附表「資助受保護人就學資力審查暨計算表」 □低收入戶 □中低收入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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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申請人未符合資助就學申請標準，不予核准。 
□ 申請人符合資助就學申請標準且文件備齊，送交叉比對後，擬報總會申請助學金___________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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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必備文件（含權責單位開立之當年度文件）由分會審查人員進行形式審查；如提供非依規定之文件肇生申請人或本

會權益損害，本會將依法處置；相關文件彩色掃描後，以電子檔 PDF報會複審，正本請留存分會備查。 


